


 

建議工程範圍 

 

4. 擬建的第三期基建工程項目範圍如下: 

 

(i) 建造合共長約1500米的雙線雙程分隔車道的D1路(部分)和

L2路(部分)，及單線雙程不分隔車道的L1路(包括長約390

米的行車隧道路段)、L11路及附屬行人路; 

(ii) 建造長約300米的SW2行人隧道; 

(iii) 建造長約20米的現有SW3行人隧道延伸部分; 

(iv) 建造一條長約240米橫跨太子道東的FB3行人天橋; 

(v) 改善新蒲崗區內部分現有的行車道及附屬行人道，包括建造

接駁新蒲崗與太子道東的連接路; 

(vi) 永久封閉景康街，景福街(部分)及四美街(部分)行車及行人

路段; 

(vii) 修改協調道部分路段，並重新定線，以及拆卸現有協調道行

車天橋;  

(viii) 進行附屬工程，包括環境綠化、渠務、水務和公用服務設施

舖設; 以及 

(ix) 推行環境影響緩解措施，並進行環境監察。 

  

5. 擬建工程的平面圖請參閱附件一。 

 

 

對交通的影響 

 

6. 在工程進行期間，太子道東、協調道、啟東道及新蒲區內的交通將

大致維持不變；為緩解工程可能對附近道路交通的影響，我們會擬定適當

的臨時交通措施維持交通暢順。 

 

7. 第三期基建工程將永久封閉四美街(部分)及景褔街(部分)的路段，

並將該地段美化，以配合將來東啟德遊樂場及附近的休憩用地發展。此外，

第三期基建工程亦將永久封閉景康街，車輛將來可經擬建的連接路由新蒲

崗區駛入太子道東。 

 

 第二頁 



 

8. 第三期基建工程將以臨時形式重新配置受工程影響位於三祝街、七

寶街、四美街及景福街的現有貨車泊位、私家車泊位及殘疾人仕泊車位。

受第三期基建工程影響的泊位及重配的位置請參閱附件二。 

 

 

對環境的影響 

 

9. 擬建的D1路是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指定工程項目。土木工

程拓展署已取得環境保護署所批發的環境許可證，以建造及營運D1路。 

 

10. 其他擬建的工程並不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要求須有環境許可

證的指定工程項目。土木工程拓展署已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三》

為啟德發展項目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並已獲得環境保護署核准。評估

所得的結論是，只要實施建議的紓減措施，擬建的道路不會對環境造成不

良影響。 

 

11. 環境美化在第三期基建工程中佔有重要的一環。為此，我們會致力

綠化環境，在將來路旁及休憩用地內廣種樹木及灌木。我們於規劃第三期

基建工程的設計中會盡力保存現有的樹木，然而，為騰出適當的空間興建

基建工程，部分健康不良、形態不佳或移植成活率較低的現存樹木需被移

除，我們會於將來的路旁及休憩用地內種植新樹以作補償。 

 

12. 同時，為配合第三期基建工程，現有的東啟德遊樂場及鄰近的休憩

用地將會稍作改動以騰出適當的空間作道路擴建之用。而於第三期基建工

程中永久封閉的四美街(部分)及景褔街(部分)的路段將會美化，以配合將

來東啟德遊樂場及附近的休憩用地發展。受第三期基建工程影響的現有東

啟德遊樂場及三祝街休憩處範圍請參閱附件三。 

 

13. 在施工期間，我們將對承建商實施塵埃和噪音的管制措施，例如使

用低噪音建築機械、適當放置設備、經常清洗工地、定時向泥土灑水、提

供車輪清洗設施及掩蓋建築物料和工程車上的物料以減低塵土飛揚。同時

獨立環境監察及審核人員會負責執行有效的工地管理和環境監察，以確保

工程達到環境監察的要求，因此不會對周邊環境造成重大影響。 

 

 

 第三頁 



 

 第四頁 

徵收土地 

 

14. 擬建的工程並不需要徵收私人土地。 

 

 

工程實行計劃 

 

15. 擬建的第三期基建工程的道路及污水系統將於2012年年中分別根據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第370章 )和《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

規例》(第358章)有關條文刊登憲報，公眾可於刊憲後60日內向有關當局提

出意見。待法定程序和詳細設計完成後，我們會向立法會提出申請撥款建

造有關工程。 

 

 

諮詢意見 

 

16. 請各議員支持擬建的第三期基建工程，以便相關的基礎建設工程刊

憲和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並歡迎就此工程項目提出意見。 

 

 

 

 

土木工程拓展署 

九龍拓展處 

2012年3月 

 

附件 

附件一： 第三期基建工程平面圖 

附件二： 受第三期工程影響及重配的車輛泊位 

附件三： 受第三期基建工程影響的現有東啟德遊樂場及三祝街休憩處  

  範圍 

 










